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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鹿野鄉皺器蠶民代表置村貫選舉t∼舉公t 蠶蠹晷會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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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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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啊 暖1 F1 〕巽人― 刊 廳」 L具夕― L1,j 蚪 卜― N冒，-日 日 -1 一→ -I 劉 卜」 LI管，切 」伯 ―噗〕巽人― 一」 rT賞貢。 

鄉 長 侗 ：選 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44 一、帶動本鄉經濟繁榮，促進產業升級。 

年 - 鹿野鄉鄉民代表第14.15屆代表。 二、積極行銷本鄉農產品，提高鄉民之收入。 

P ?r.2. 也f 6 -L 臺灣省 f靦 一而目一→口中＋田尊關 婦聯會鹿野支會會長。 三、推勁奎饗煦墾育娶養王程：「 
1界 儸帛 皿. % 女矗 兀不：二二 丑乓 苗柴縣糸大　1國中畢業 # WP懇廿：介曇黑。口 四、吸引青年回流及增加移居人口。 1 。 l寸 Il1 犬 月 么 苗栗縣 I I 山∼/IJ \1PLJI I 1- 鹿野鄉永安社區理事長。 昱、野 -_J I-f-r E1-J ;I. 早辜輔VIb幹了 /J 'I '/I I八 I-I 

12 鹿野鄉婦女會第25.26屆理事長。 六、健全鄉內各種組織。 
＜一么 

日 七、有效利用鄉有設施設備。

541.- 併叩 '_) n死; nI lEE!. I-P 。 一、發展地方特色產業，讓大量寒暑假人流能在地消費。 
L ,, 一 舌 直赭學中 謬勾丫鸞盆憤J_-i 八 二、加強基礎建設，提升鄉民生活品質。 

-'- t.1, 5 中 暈灣省 , t t口曜鄉 毒 m t . 1. 第21屆鄉民代表。 二’鴛梦豐羋抨豎疾褻訕裂垡盍紫貯景輩 
塵 縈往 TIl自 U 男 二望二中國國民黨鹿野國中畢業 露勾；篙氨盒壓塵侖士看。 三、努力向上級政府爭取地方建設經費。 

-rs產’•步亂 fr6i 77 臺東縣→I I ∼→一 籬冪盤較鼷轟系肄業。 四碡J,) IJ嬉篝薪蓬j,j 箍矢艇 2 品 自 ∼∼ •一一→、丁．一一一∼∼、 五、消除雜草及髒亂點，擦亮鹿野花園招牌。 

第 一選I LI'HI 鄉民代表候選人 區 域 ） 
40

。1 郭金飛 喜 男鬻 無 國Li 第21屆鄉民代表 擻鬻 
21 一一 ∼ 『，祈方， 日 ∼ 

2 ∼ 
必‘ 

陳韋 吉 

71 
年 
9 
月 
30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鹿野國中 

臺東縣飛行運動協會理事。 
臺東縣鹿野鄉龍田社區守望相助大隊長。 

一、用心做事、為民服務。 ∼ 
二、維護鄉里環境成為宜居社區。 ∼ 
三、爭取公共建設。 ∼ 
四、關心弱勢、關懷老弱。 ∼ 
五、協助政府、推動政策。 ∼ 

爭取地方建設經費。 ∼ 
推廣農產品銷售及促進觀光。 ∼ 
監督鄉政為人民把關。 ∼ 
關懷弱勢族群督促社福政策。 ∼ 

I 
3 r職、 

、 务 

鄧 清穠 

45 
年 
8 
月 
20 
日 

男 
臺灣省 

屏東縣 
無 港東國小畢業 

鹿野長青協會理事長。 
鹿野村第17屆村長。 
警友會現任顧問。 
鹿野鄉第19屆鄉民代表。 
鹿野鄉第21屆代表會副主席。 

4 。 
，丫、 

郭 清 塗 

46 
年 
6 
月 
14 
日 

男 臺北市 無 國中 鹿野鄉鄉民代表會第16. 17. 18屆代表。 

一、為民服務。 
二、監督公所施政，推動各項建設。 
三、結合社團、社區發展地方產業及觀光事業。 
四、爭取農民各項獎勵及補助費。 

5 
∼ 
、鄉 

任建 民 

66 
年 
6 
月 
27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中國國民黨 鹿野國中 臺東縣縱谷文化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 

一 推動地方觀光 -
二、增建長者服務中心。 ∼ 
三 打造鄉農特產商圈 -

∼ 勰 - I 
,寫三選1 -LIfit鄉民代 表I J巽人 （平 地原住民） 

42 一、台東縣鹿野鄉瑞源 
一、曾任鹿野鄉公所清潔隊員。 年 國民小學畢業。 

臺灣省 二、台東縣池上初級中 二、曾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台 一、關注地方發展與福祉，謀求社會福利，提供社會服務。 陽勝榮 rf6i 男 I旺 1 臺東縣 學畢業。 東分場。 二 推動原住民婦女 參與社會活動 保障人權 -
30 三、省立臺東高級農工 三、曾任第20屆鹿野鄉鄉民代表。 

〞 ’‘〝 日 職業學校畢業。 

2 
斌， 

李鴻斌 

60 
年 
11 
月 
4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高中 

和平社區發展協會一理事長。 
天主教鹿野堂區一副總會長。 
天主教和平堂一會長。 

一、爭取部落營造經費，促進觀光。 
二、強力監督，嚴審預算為鄉民把關。 
三、關懷弱勢，積極爭取老弱婦孺福利。 
四、願獻身服務貧窮。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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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鹿野鄉皺器蠶民代表暨村貫選舉t∼舉公了只！ - BB 晷=會編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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暈束縣鹿flRI 秦-I-,-,22鹼民代表暨村萇選舉’經定於甲華民國一一一年十一月二十六N(iUUJ六）Iif 八時起至卜干四時j計∼ 

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四十七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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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一→ 1陘又刁 暖1―噗 人― 刊 廳」 七具夕― -―資爿 蚪 卜」 卜― -―管，切 」有'1N眚么 ' I日 日 III 嘆i巽人― ∼ r-r 貢。 

繃 長 候 選 人
號次 相 片 姓 名 出生年月日性別出生地推薦之政黨 學 歷 經 歷 政 見 

▲ 44 一、帶動本鄉經濟繁榮，促進產業升級。 

, F1 h』‘ → → 于 真灣奢 鷺藝駐藪訾15E -屆代表。 三：黯籮鷥輾盅鏟鄉民之收入。 
1 ，一尸’ 得 錦 央 員 女 審彙纛 無 苗栗縣大湖國中畢業 qi qyl'bN 7J(T 譴菇長。 豐-、臀妒耦懿芋卯移居人口 

'<／么 12 鹿野鄉婦女會第25.26屆理事長。 奩：箬姦嚮甯鏘器熟備。 
. 54 竺。r巳舶R Ed %p丰。 一、發展地方特色產業，讓大量寒暑假人流能在地消費。 

《、 " →乏 hh ,.，盂 LJ_I bj_ 一 臺灣省一→→「一一一→一中→ 21篇 REd%.1 。 
二、加強基礎磚設，提升鄉民生活Irirrt質。 

開 ，一 拿 縈僅 川目 呂 男 二望二中國國民黨鹿野國中畢業 寥勾：鸞盆憤I'4莖条→→八 三、努力向上級政府爭取地方建設經費。 

‘ 黍， 寸一一I,,, ： 刀臺東縣一一∼劉一 鬻盤攤龜系肄業。 鷺籬糕辯濰蕪蠶
第二選區鄉民代表候選人 ulttt域） 

田臺灣省 血 韁祟 ＄韆薪蠹i3JFF一小組三蘿籮鈸產品行銷 
力臺東縣 1LI 炱蠶需學院 辮讒囂鬻二班班長 讓纏鬻食溝通服務 

直巒奢 

男暴焱 無 公東高工 鹿野第21屆代表 服務鄉民為己任 I 

1 
e：、 

ll ?:; 

徐榜駿 

71 
年 
11 
月 
24 
日 

2 ‘、 曾 國 豪 

64 
年 
6 
月 
21 
日 

52 一、監督鄉政。 ∼ 
年 

‘、 12 3 黎 萬 和 月 唁蠶 無 育仁高中 黜　綴懋 言、攤獬無1:1mn﹝質 ∼ 
15   4t 1, 日 五、督促青年，參與正當活動。 

。 

- 耷 二 1雞― 品狠 I 民代 I 選人！ 
 Iii 原.111 ! ,  b ！矛丟1 

 仁」 11 」  E 民】 
    【 用   '▼ ▼—— ' ▼ 、 • —— ‘一 ’- . ’一 → ,

一一 
一、譴憋雛﹝源一、曾任鹿野鄉公所清潔隊員 42 

年 
6 田 量1彎二自 縴麻 二、台東縣池上初級中 二、曾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台 一、關注地方發展與福祉，謀求社會福利，提供社會服務。 ∼ 

77 ＝」，→→I才，? 六六 gi用，业 . •由 L . -旦 ∼ 一 ∼ 4E 4iF 孑J-i-- 1 t，旦4-r ．蠢l;I;=t于L会 '1二 4i . Al;111喜 I 徐 ∼ ■ 1 陽勝榮 月 量果暈糸 一 r... L 丕丰 ，一∼一 ∼ 个1,J → 一，∼一鳥∼∼一一． 一’丁比署！J‘習久I工工入豆crp '’咒小上自｛口署『J ' PI< I -J\' " ■ 
30 二、‘自兀旦量果晨〕月抆晨上 三、曾仕第20屆鹿野鄉鄉民代表。 ■ ,L 1 、 
日 職業學校畢業。 ∼ 

2 
▲∼ 

李鴻斌 

60 
年 
11 
月 
4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高中 

和平社區發展協會一理事長。 
天主教鹿野堂區一副總會長。 
天主教和平堂一會長。 

. 

一、爭取部落營造經費，促進觀光。 ∼ 
二、強力監督，嚴審預算為鄉民把關。 ∼ 
三、關懷弱勢，積極爭取老弱婦孺福利。 ∼ 
四、願獻身服務貧窮。 ∼ 

一、盡心盡力為民服務。 
二、關懷原住民弱勢補助及老人照護。 
三、促進社區族群融合。 

一、做好監督鄉政責任。 
二、協助照顧弱勢原民家庭。 ■ 
三、推動原民傳統文化技藝。 ∼ 

I 

3 。 
d卜， 

陳金花 

50 
年 
3 
月 
12 
日 

女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國小畢業 

一、鹿野代表會第17屆代表。 
二、鹿野代表會第18屆副主席。 
三、鹿野代表會第19屆主席。 
四、鹿野代表會第21屆代表。 

4 
' 

,；、 

陽 志 明 

55 
年 
4 
月 
4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私立美和科技大學 鹿野鄉第21屆鄉民代表。 

U 

萬 耑 隆 村 長 候 趕 冬 人 I 

1 。 
盛騙武。焱么 

▲ 〝 

邱 三 郎 

53 
年 
1 
月 
15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臺東私立公東高工 

臺北凱楠汽車公司總務兼司機 
臺北大陶精密公司總務 
臺北南方物流公司財務 

勵志專業村長 -

2 
/．∼ 

曾 天賜 

75 
年 
12 
月 
9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關山工商 無 服務村民 -

3 償》 
, 

彭 國 雄 

67 
年 
7 
月 
24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省立關山高級工商職業 
學校畢業 
瑞源國中 
瑞源國小 

瑞隆村第20屆村長。 
瑞隆村第21屆村長。 
瑞隆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源聖宮管理委員會副主任委員。 

一、傾聽民意建議及需求，並用心認真完成。 
二、持續推動村內各項建設。 
三、持續推動村內弱勢族群各項福利。 
四、持續爭取經費增設監視器及推動社區巡守維護社區治安。 
五、持續維護社區環境整潔及推展社區觀光產業。 

- ▲ , 一 —— —— U 

萬 耑 源 利 r 長 候霏” I 

1 黑鰓 劉 進金 

42 
年 
2 
月 
17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瑞源國小 

瑞源村第20屆村長。 
瑞源村第21屆村長。 
瑞源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盡 盡力為村民服務 -

長 候"I1 萬 耑 和 村 鑒 人 I 
1 〞、 

k ' 

徐智 雄 

45 
年 
12 
月 
14 
日 

男 
臺灣省 

臺東縣 
無 省立臺東高中畢業 

瑞和村第17.18.19.20.21屆村長。 
瑞和福明宮主任委員。 
瑞和老人會總幹事。 

一 

持續爭取經費改善村內道路及排水設施 -
二、維護綠美化村莊，建設宜居農村家園。 ∼ 
三 永續關懷長者及弱勢家庭 鄉親老幼樂居安康 -

2 ＼江韓冠宇！男桃園市無毓學罟冷凍空調科！:!{！蠢巒45:'q 纛！爨霏雞；;:: -
47 

. 年． 

3 一 李晉毅 青 男蠶蠶 無 臺東農工職校 威靈頓商行負責人 無 
么化 昌 

瑞 豐 村 長 候 選 人 

ie 矢慶輝｛男蠶蠶無國中畢業瑞豐村第屆村長 民為重 
2n 林美急！女蠶蠶無 臺東高商 ；:：發；!！鸞事長三雛！！籮＄＄鸞＃帶0﹝ 取社會救助身心障礙民眾福祉。 

—— —— —— —— —— 



選舉投票有關規定 . 
. 

一、投票時間 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星期六）上午八時起至下午四時止。 

、選舉人資格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即民國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 

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四個月以上，即民國一百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以前（包括當日）遷入設有戶籍， 

至民國一百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五日繼續居住者，有直轄市長、直轄市議員、縣（市）長、縣（市）議員、鄉 

（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長、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民代表、村（里）長選舉 

投票權。【上開居住期問，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 

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直轄市議員、縣（市）議員、鄉（鎮、市）民代表，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 

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三、選舉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 

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6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問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 

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投票。 

5．除執行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 

限。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一項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六條第二 

項規定，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五條之規定，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投票進行期問，穿戴或標示政黨、政治團體、候選人之旗幟、徽章、物品或服飾，不服制止。 

(4）干擾開票或妨礙他人參觀開票，不服制止。 

(5）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囈，不得逗 

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 

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匯，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一百一十條第八項之規定，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 

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二項規定，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11．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 

樣） 

ED 鑼麩 血 碱f-
．∼、＜. ．∼』∼』、 犁 姨 

圈甽軍 鑼麩軍 婆次軍 巡蚓＜翠姨囊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四、選舉票顏色： 

鄉長選舉票為金黃色、村長選舉票為白色、區域鄉民代表選舉票為淺粉紅色、平地原住民鄉民代表為淺橘色。 

另平地原住民鄉民代表選舉票，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三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五、選舉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1．圈選二人以上。 

2．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圈後加以塗改。 

5．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不加圈完全空白。 

9．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六、其他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二十九條第一項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 

之一者，投票前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一百二十一條規定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候選人資格不合第二十四條第一項至第三項規定。 

、有第二十六條或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項之情事。 

、依第九十二條第一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住、居所。 

二、聚眾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候選人從事競選活動、被罷免人執行職務或罷免案提 

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對罷免案之進行。 

將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攜出場外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在投票所四周三十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處 

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意圖妨害或擾亂投票、開票而抑留、毀壞、隱匿、調換或奪取投票　、選舉票、罷免票、選舉人名 

冊、投票報告表、開票報告表、開票統計或圈選工具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違反第四十四條、第四十五條、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八十六條第二項、第三項所定辦法中 

關於登記設立及設立數量限制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一百萬元以下罰鍰。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四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 

罰鍰。 

中央及地方政府各級機關首長或相關人員違反第五十條規定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並得就該機關 

所支之費用，予以追償。 

報紙、雜誌或其他大眾傳播媒體未依第五十一條規定於廣告中載明或敘明刊播者之姓名，法人或團體 

之名稱及其代表人姓名者，處報紙、雜誌事業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或該廣告費二倍之罰 

鍰。 

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處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違反第五十六條規 

定，經制止不聽者，按次連續處罰。 

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違反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依第一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 

行為人；違反第五十三條或第五十六條規定者，依前項規定，併處罰其代表人及行為人。 

委託大眾傳播媒體，刊播競選、罷免廣告或委託夾報散發宣傳品，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二款規定者，依 

第五項規定，處罰委託人及受託人。委託人或受託人為政黨、法人或非法人團體者，併處罰其代表人 

及行為人。 

將選舉票或罷免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匯，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或罷免票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五 

萬元以下罰鍰。 

第一百十一條犯第九十七條第二項之罪或刑法第一百四十三條第一項之罪，於犯罪後三個月內自首者，免除其刑 

逾三個月者，減輕或免除其刑；在偵查或審判中自白者，減輕其刑。 

意圖他人受刑事處分，虛構事實，而為前項之自首者，依刑法誣告罪之規定處斷。 

第一百十二條政黨推薦之候選人犯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或其未遂犯、第九十九條、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第一百零九條、刑法第一百四 

十二條或第一百四十五條至第一百四十七條之罪，經判刑確定者，按其確定人數，各處推薦之政黨新 

臺幣五十萬元以上五百萬元以下罰鍰。 

政黨推薦之候選人，對於其他候選人犯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條、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二百七十八條、第 

三百零二條、第三百零四條、第三百零五條、第三百四十六條至第三百四十八條或其特別法之罪，經 

判刑確定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第一百十三條犯本章之罪，其他法律有較重處罰之規定者，從其規定。 

辦理選舉、罷免事務人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以故意犯本章之罪者，加重其刑至二分 

第一百零八條 

第一百零九條 

第一百十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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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本章之罪或刑法分則第六章之妨害投票罪，宣告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並宣告褫奪公權。 

第一百十四條 已登記為候選人之現任公務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經選舉委員會查明屬實後，通知各該人員之主 

管機關先行停止其職務，並依法處理 
0 無正當理由拒絕選舉委員會請協辦事項或請派人員 

干涉選舉委員會人事或業務。 

藉名動用或挪用公款作競選之費用。 

要求有部屬或有指揮、監督關係之團體暨各該團體負責人作競選之支持。 

利用職權無故調動人員，對競選預作人事之安排。 

—— 、 

二
 
三
 
四

五

 第一百十五條中央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由最高檢察署檢察總長督率各級檢察官，地方公職人員選舉、罷免，由該 

管檢察署檢察長督率所屬檢察官，分區查察，自動檢舉有關妨害選舉、罷免之刑事案件，並接受機 

關、團體或人民是類案件之告發、告訴、自首，即時開始偵查，為必要之處理。 

前項案件之偵查，檢察官得依刑事訴訟法及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等規定，指揮司法警察人員為之。 

第一百十六條犯本章之罪或刑法第六章妨害投票罪之案件，各審受理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 

第一百十七條當選人犯第九十七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條第一項至第三項、第一 

百零二條第一項第一款或其預備犯或第一百零三條之罪，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而未受緩刑之 

宣告者，自判決之日起，當然停止其職務或職權。 

依前項停止職務或職權之人員，經改判無罪時，於其任期屆滿前復職。 

2.妨害投票罪（刑法分則第六章）。 

第一百四十二條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妨害他人自由行使法定之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者，處五年以下 

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三條有投票權之人，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三十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四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二十一萬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五條以生計上之利害，誘惑投票人不行使其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四十六條以詐術或其他非法之方法，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或變造投票之結果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意圖使特定候選人當選，以虛偽遷徙戶籍取得投票權而為投票者，亦同。 

前二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一百四十七條妨害或擾亂投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第一百四十八條於無記名之投票，刺探票載之內容者，處九千元以下罰金。 

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
 

，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消毒。 一、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 //www. cdc. gUy. tw)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s://www. cec. gov. tw)。 

一 

選舉投（開）票所一覽表 
長 

臺東縣鹿野鄉第22届鄉民代表暨村長 
第19屆鄉 

投閉票所編號 投（開）票所地點 
所屬 

村里 

所屬 

鄰別 
投開 票所地址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0投開票所 

和平社區活動中，。 鹿野村 1一5 鹿野村3鄰和平路57鄰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1投開票所 

鹿野國小 鹿野村 6一13 鹿野村6鄰中華路一段402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2投閉票所 

龍田社區活動中，。 龍田村 全村 龍田村7鄰光榮路308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3投閉票所 

永安村辦公處 永安村 1一9 永安村3鄰永安路257巷5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4投開票所 

永隆原住民 

多功能活動中‘。 
永安村 10一15 永安村10鄰中華路三段269巷5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5投閉票所 

瑞源瑞隆 

原住民聚會所 
瑞隆村 全村 瑞隆村15鄰同興路200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6投開票所 

瑞源國小 瑞源村 全村 瑞源村12鄰文化路67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7投開票所 

瑞興部落活動中‘。 瑞和村 全村 瑞和村4鄰瑞景路三段117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8投開票所 

新豐社區活動中‘。 瑞豐村 1一8 瑞豐村5鄰新和路281巷1號 

臺東縣鹿野鄉 
第0149投開票所 

瑞豐老人活動中，。 瑞豐村 9一16 瑞豐村10鄰景新路60巷2號 

一
 

一
 

三
 

七、妨害選舉罷免處罰： 

1．妨害選舉罷免處罰（摘錄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五章有關規定）。 

第九十三條違反第五十五條第一款規定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違反第二款規定者，處五年以上有期徒 

刑；違反第三款規定者，依各該有關處罰之法律處斷。 

第九十四條利用競選、助選或罷免機會，公然聚眾，以暴動破壞社會秩序者，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首謀 

者，處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五條意圖妨害選舉或罷免，對於公務員依法執行職務時，施強暴脅迫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刑；致重傷者，處三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六條公然聚眾，犯前條之罪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下 

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犯前項之罪，因而致公務員於死者，首謀及下手實施強暴脅迫者，處無期徒刑或七年以上有期徒 

刑；致重傷者，處五年以上十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九十七條對於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放棄競選或為一 

定之競選活動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二千萬元以下罰金。 

候選人或具有候選人資格者，要求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許以放棄競選或為一定之 

競選活動者，亦同。 

預備犯前二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第九十八條以強暴、脅迫或其他非法之方法為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妨害他人競選或使他人放棄競選。 

、妨害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或使他人為罷免案之提議、連署。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九十九條對於有投票權之人，行求期約或交付賄賂或其他不正利益，而約其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於犯罪後六個月內自首者，減輕或免除其刑 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 

共犯者，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或第二項之罪，在偵查中自白者，減輕其刑；因而查獲候選人為正犯或共犯者，減輕或 

免除其刑。 

第一百零二條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一千萬元以下罰 

金 

一、對於該選舉區內之團體或機構，假借捐助名義，行求期約或交付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使 

其團體或機構之構成員，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 

二、以財物或其他不正利益，行求期約或交付罷免案有提議權人或有連署權人，使其不為提議 

或連署，或為一定之提議或連署。 

預備犯前項之罪者，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預備或用以行求期約或交付之賄賂，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沒收之。 

意圖漁利，包攬第九十七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九十九條第一項、第一百條第一項、第二項或 

第一百零二條第一項各款之事務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一百萬元以 

上一千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意圖使候選人當選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以文字、圖畫、錄音、 

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 

徒刑。 

違反第六十三條第二項或第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或有第六十五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一，經令其 

退出而不退出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者，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違反第六十五條第四項規定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選舉、罷免之進行，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在場助勢之人，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 

幣十萬元以下罰金；首謀及下手實施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一百零三條 

第一百零四條 

第一百零五條 

第一百零六條 

第一百零七條 

0 

、聚眾包圍候選人、被罷免人、罷免案提議人、連署人或其辦事人員之服務機關、辦事處或 

熬初選前如買票選後撈鈔票 
！妒蟬人才昔選地方才有好將來 

臺灣臺東地方法院檢察署089-361169 

檢舉信箱：臺東郵政第115號 

法務部檢舉專線：0800一024一099 


